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的说明
根据《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（试行）》（校发培养字〔2022〕116号）和《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校发培养字〔2023〕103号）的要求，现对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说明如下：
一、专业实践学分
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6学分，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8学分
2、 专业实践时间
    1、专硕研究生：具有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专硕研究生，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；少于2年企业工作经历的专硕研究生，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1年。
2、专博研究生：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 年。 
三、导师组指导制
建立以工程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导师组指导制。导师组由所内导师和行业导师组成。行业导师为来自所外的企业、科研院所且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行业产业专家。专业实践是在导师组的指导下完成，所内导师应牵头组织开展。
研究生部一般于软件所夏季学位会前，开展行业导师的推荐和聘任工作，组建导师组。通常情况下，专硕研究生自完成集中教学回所、专博研究生自入所报到后即为其配备行业导师。
行业导师的聘任具体参见《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聘任办法》（试行）。

四、专业实践内容和要求
1、专硕研究生
在导师组的指导下，在所内参加具有工程应用背景的科研项目。
按要求在SEP系统中完成《研究生专业实践登记表》，包括制定专业实践计划、分阶段（至少两个阶段）撰写专业实践总结小结和自我鉴定；专业实践结束后，还须撰写专业实践学习报告并接受导师组考核。考核合格者获得该环节学分。不参加专业实践或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者，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。
在提交答辩申请时，需要提交《研究生专业实践登记表》纸质签字版。
2、专博研究生
专业实践依托重大、重点工程项目完成，围绕工程技术项目中的实际工程问题开展。专业实践内容要具有一定的工程技术难度和工作量，体现所解决工程问题的成效。
在导师组指导下，专业博士制定专业实践工作计划，明确具体任务和考核要求。专业实践结束后须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，须有专业实践单位的考核评价意见以及导师组的审核意见。
五、《研究生专业实践登记表》填写事项
1.关于实践单位，统一都写“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”。
 纸质实践登记表中分阶段的指导教师签字，对应地由行业导师或者导师组签字；
 答辩前提交至研究生部后，由研究生部统一完成纸质表中的“实践单位评价意见”及盖章。
2.对于2023级专硕，总的实践时间不少于一年，实践时间范围在2024年8月--2026年3月，具体时间安排由导师组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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